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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案  由：據訴，桃園市政府未依違章建築處理辦法規

定，詳查其所坐落該市中壢區長沙路36巷○

號頂樓（7樓），係建商於79年間建造之違章

建築，屬舊有違建得准予修繕，即率予查報

拆除，損及權益；且單獨將桃園市中壢區長

沙路36巷○號違建排入違章建築審議小組，

卻未依違建拆除作業要點排拆，涉有差別待

遇等情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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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調查意見： 

「據訴，桃園市政府未依違章建築處理辦法規定，

詳查其所坐落該市中壢區長沙路36巷○號
1
頂樓（7樓）

2
，係建商於79年間建造之違章建築，屬舊有違建得准予

修繕，即率予查報拆除，損及權益；且單獨將桃園市中

壢區長沙路36巷○號
3
違建排入違章建築審議小組，卻未

依違建拆除作業要排拆，涉有差別待遇等情」乙案，經

本院函
4
請桃園市政府說明上開違建之違建規模態樣、檢

舉查報過程、拆除系爭違建前、中、後照片以及該府為

不同行政行為之理由等；並於107年1月29日詢問桃園市

政府建築管理處處長王振鴻等相關主管承辦人員。今調

查完竣，茲列述調查意見如下： 

一、桃園市政府之前身桃園縣政府於97年3月19日拆除坐

落原桃園縣中壢市龍岡路二段○號頂樓違建物，並無

違法。 

(一)桃園市政府之前身桃園縣政府為遏止新違章建築產

生及解決該縣違章建築，以維護公共安全、公共交

通、公共衛生及市容觀瞻，依建築法第25條
5
、第86

條
6
及內政部84年2月6日（84）內營字第8472179號

函規定，於93年8月13日訂有「桃園縣政府執行違

章建築拆除作業要點」（下稱違建拆除作業要點），

以分類、分階段處理違章建築。嗣後，桃園市政府

                   
1
 原桃園縣中壢市龍岡路二段○號。 

2
 買賣原因發生日：96年10月26日；登記日期：96年11月12日。 

3
 原桃園縣中壢市龍岡路二段○號。 

4
 106年10月18日處台調肆字第1060831867號函。 

5
 建築法第25條：「建築物非經申請直轄市、縣（市）（局）主管建築機關之審查許可並發給

執照，不得擅自建造或使用或拆除。……直轄市、縣（市）（局）主管建築機關為處理擅自

建造或使用或拆除之建築物，得派員攜帶證明文件，進入公私有土地或建築物內勘查。」  
6
 建築法第86條：「違反第25條之規定者，依左列規定，分別處罰：一、擅自建造者，處以建

築物造價千分之五十以下罰鍰，並勒令停工補辦手續；必要時得強制拆除其建築物。二、

擅自使用者，處以建築物造價千分之五十以下罰鍰，並勒令停止使用補辦手續；其有第 58

條情事之一者，並得封閉其建築物，限期修改或強制拆除之。三、擅自拆除者，處1萬元以

下罰鍰，並勒令停止拆除補辦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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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以105年4月18日訂定「桃園市違章建築處理要

點」，且以施工中及影響公共安全之違建列為優先

拆除對象，並視影響公共安全程度、年度經費及拆

除能量依序辦理拆除。 

(二)因民眾於96年12月3日檢舉，中壢市公所96年12月5

日查報：「中壢市龍岡路2段○號6及7樓現況正在室

內裝修作套房使用(7樓增建)」。依中壢市公所96年

12月17日違章建築查報單
7
所載，上開違建係屋頂7

樓鋼筋混凝土造違建、增建，面積約80帄方公尺

（20mx4m），高度約4公尺，室內裝修變更為套房使

用，依違建拆除作業要點初步判斷違建態樣為A5類

（公寓大廈共用部分擅自搭建，有礙消防救災及逃

生安全之違章建築）。有關上開違建是否有礙公共

安全、消防安全等情之認定，依違建拆除作業要點

第6點第3款第2項
8
規定，頇經該府消防局、工務局

使用管理課認定，故有關影響公共安全、消防安全

部分分別經由該府工務局使用管理課97年1月9日

簽准：「…應屬有礙公共安全…」，以及該府消防局

同年1月17日桃消預字第970110092號函說明二：

「…該場所消防安全設備未符規定…」，該府同年2

月13日遂依上開簽准認定：「有礙消防救災及逃生

安全之違章建築」，並依要點規定分類由A5類更改

為A3類第1目，辦理公告拆除，於97年3月19日拆除

完畢在案。 

(三)依該府提供書面資料附件9中檢附管理委員會「2007

年12月2日健行大廈開會紀錄」載明：「中壢市龍岡

                   
7
 96年12月17日中市都字第0960067679號違章建築查報單。 

8
 前揭違章建築認定之權責單位： 

   1.影響消防救災：本府消防局。 

   2.影響共同使用者權益：本府工務局（使用管理課）。 

   3.有礙逃生安全：本府工務局（使用管理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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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二段○號6樓（6B）與頂樓違建，內部密集改建

為16間套房
9
，將租給學生。改建工程恐有危及大樓

結構與住戶安全之虞……○號6樓屋主張Ο安先生

於改建工程之前，並未告知本大廈管理委員會，並

出示建築師及有關建築主管機關核發之許可執

照，即強行施工。本委員會先後於11月25日及12月

2日召開2次會議，並請張Ο安夫婦出席。大樓全體

住 戶 告 知 改 建 工 程 有 影 響 大 樓 結 構 安 全 之

虞……。管委會要求6B屋主張先生應立即停止施

工，並請建築師或相關技師做結構安全之鑑定，但

未獲回應且持續施工。……」嗣後，該大樓住戶檢

附陳情書、前揭會議紀錄及系爭違建施工照片，於

96年12月27日郵寄前縣府工務局拆除大隊在案。 

(四)本院詢據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王振鴻處長表示，

該府查處時，原桃園縣中壢市龍岡路二段○號6樓

及7樓為同一人「胡Ο華」
10
所有，其中6樓雖為合

法建築，惟其未辦理室內裝修申請審查許可，即已

違反建築法第77條之2第1項第1款規定，該府亦針

對6樓合法建築許可範圍內為不法室內裝修行為，

以97年1月7日府工使字第970005745號裁處書請建

物所有權人胡Ο華改善在案。其將上開違建6、7兩

樓內部原鋼筋混凝土牆全部拆除，另外以磚牆隔間

改建成16間套房，明顯已增加原違建之不法態樣，

與 7樓究否為 79年間建商即已完成之既存違建無

涉；況且違建拆除作業要點並無容許既存違建得以

修繕之規定，加上「原屋頂違建拆除原隔間為套房」

之事實，顯非「在原規模範圍內，以非永久性建材

                   
9
 依住戶96年12月25日陳情書（附照片）所載：「……張Ο安與胡Ο華夫婦將6、7兩樓內部原

鋼筋混凝土牆全部拆除，另外以磚牆隔間改建成16間套房。……」 
10
 陳訴人張Ο安之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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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為修理或變更」

12
，更與一般社會通念所認識之修

繕不同，其變更使用、室內裝修、屋頂違建（擅自

建造）等建築行為，分別違反建築法第第25條、73

條
13
、第77條之2

14
、第86條、第91條

15
、第95條之1

16
。

經該府工務局97年1月3日函
17
請權責單位勘查，該

府消防局及工務局認定，改列A3類第1目「在供公

眾使用建築物
18
屋頂避難帄台、…影響共同使用者

權益，有礙消防救災及逃生安全之違章建築」；同

年2月20日公告拆除
19
；同年3月19日經違建人胡Ο

華簽立同意拆除切結書，「無條件接受桃園縣政府

                   
11
 桃園市違章建築處理要點第2點第8款：「非永久性建材：指除鋼筋混凝土、鋼骨（不包含小

尺寸之H型鋼）、鋼骨鋼筋混凝土、加強磚造等以外之材料。」 
12
 桃園市違章建築處理要點第2點第4款：「修繕：指建築物之基礎、樑柱、承重牆壁、樓地板、

屋架，在原規模範圍內，以非永久性建材為修理或變更，且其中任何一種修繕項目未有過

半者。」 
13
 建築法第73條：「建築物非經領得使用執照，不准接水、接電及使用…（第1項）。建築物應

依核定之使用類組使用，其有變更使用類組或有第9條建造行為以外主要構造、防火區劃、

防火避難設施、消防設備、停車空間及其他與原核定使用不合之變更者，應申請變更使用

執照。…（第2項）。」 
14
 建築法第77條之2：「建築物室內裝修應遵守左列規定：                                    

   一、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室內裝修應申請審查許可，非供公眾使用建築物，經內政部認有

必要時，亦同。但中央主管機關得授權建築師公會或其他相關專業技術團體審查。                                     

   二、裝修材料應合於建築技術規則之規定。                            

   三、不得妨害或破壞防火避難設施、消防設備、防火區劃及主要構造。    

   四、不得妨害或破壞保護民眾隱私權設施。                            

  前項建築物室內裝修應由經內政部登記許可之室內裝修從業者辦理。      

  室內裝修從業者應經內政部登記許可，並依其業務範圍及責任執行業務。  

  前三項室內裝修申請審查許可程序、室內裝修從業者資格、申請登記許可程序、業務範圍

及責任，由內政部定之。」 
15
 建築法第91條：「有左列情形之一者，處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機械遊樂設施之經營者

新臺幣6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改善或補辦手續，屆期仍未改善或補辦手續而繼

續使用者，得連續處罰，並限期停止其使用。必要時，並停止供水供電、封閉或命其於期

限內自行拆除，恢復原狀或強制拆除：                                                               

一、違反第73條第2項規定，未經核准變更使用擅自使用建築物者。 

……」 
16
 建築法第95條之1：「違反第77條之2第1項或第2項規定者，處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或室

內裝修從業者新臺幣6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改善或補辦，逾期仍未改善或補辦

者得連續處罰；必要時強制拆除其室內裝修違規部分。」 
17
 97年1月3日府工違字第0960002736號函。 

18
 依內政部64年8月20日台內營字第642915號函訂定「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之範圍」第20點規

定，「6層以上之集合住宅（公寓）」為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 
19
 97年2月20日府工違字第0970053459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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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拆除前揭違章建物」，同日拆除完畢。 

(五)陳訴人主張上開違建係建商於79年間建造之違章建

築，屬舊有違建，得准予修繕，該府率予查報拆除，

損及權益等語。惟查： 

1、上開違建所有權人胡Ο華將其所有6、7兩樓內部

原鋼筋混凝土牆全部拆除，另外以磚牆隔間改建

成16間套房，明顯已增加原違建之不法態樣，與

7樓究否為 79年間建商即已完成之既存違建無

涉，已如前述。該府於97年9月19日函內政部，

將該縣新舊違章建築劃分日期訂為 85年 8月 15

日，並經該部於97年10月6日
20
同意備案，嗣依違

章建築處理辦法第11條第3項
21
規定，於99年2月4

日
22
公告該縣新舊違章建築劃分日期為85年8月

15日，於未公告新舊違建劃分日期前，均依當時

違建處理之相關規定循序處理。現行桃園市違章

建築處理要點亦以分類、分階段處理違章建築，

對新、舊違章建築之處理並無差異。依違章建築

處理辦法第11條規定，新舊違章建築之劃分日

期，其意旨僅在規範違建拆除期程而已，非屬違

建拆除之阻卻違法事由。再者，新舊違章建築之

劃分日期在行政法定性上，實屬該府判斷餘地範

疇，即該府就新舊違章建築之劃分日期得為判斷

及決定，而此決定與否，並不妨礙違建拆除。因

此，陳訴人所陳：「縣府遲於99年2月4日始公告

該縣(現為桃園市)新舊違章建築劃分日期為85

年8月15日，足徵97年間拆除上開違建，顯未依

                   
20
 97年10月6日內授營中字第0970807866號函。 

21
 違章建築處理辦法第11條第3項：「新舊違章建築之劃分日期，依直轄市、縣（市）

主管建築機關經以命令規定並報內政部備案之日期。」 
22
 99年2月4日府工違字第0990050273號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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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章建築處理辦法規定辦理」等語，係屬誤解。 

2、違建拆除作業要點並無容許既存違建得以修繕

之規定，加上上開違建所有權人胡Ο華將「原屋

頂違建拆除原隔間為套房」之事實，顯非「在原

規模範圍內，以非永久性建材為修理或變更」，

更與一般社會通念所認識之修繕不同，已如前

述。違章建築處理辦法第12條
23
係授權地方政府

「得」訂定違建修繕之規定，並非強制規定地方

政府「應」訂定之，桃園市政府於105年6月1日

修訂桃園市違章建築處理要點，明訂違章建築修

繕規定
24
，於法令生效日之後，違建始有修繕規

定之適用，並無違法。因此，陳訴人所陳：「舊

違章建築在未依規定拆除或整理前，得准予修

繕，惟桃園市違章建築修繕之規定於105年6月1

日始新訂於桃園市違章建築處理要點，致旨揭違

建尚無修繕規定之適用，該府顯有怠職」等語，

洵有誤解。 

(六)綜上，上開違建所有權人胡Ο華未辦理室內裝修申

請審查許可，即將6、7兩層樓內部原鋼筋混凝土牆

全部拆除，另以磚牆隔間改建成16間套房，經管理

委員會決議認有危及大樓結構與住戶安全之虞，要

求立即停工，卻未獲回應且持續施工；且經該府消

                   
23
 違章建築處理辦法第12條：「舊違章建築在未依規定拆除或整理前，得准予修繕，但不得新

建、增建、改建、修建（第1項）。前項舊違章建築之修繕，得由直轄市、縣（市）政府訂

定辦法行之（第2項）。 
24
 桃園市違章建築處理要點第2點：「本要點之用詞定義如下：(一)舊違章建築：指升格前原

桃園縣轄內於民國八十五年八月十五日以前興建完成之違建。(二)施工中違建：指工程尚

未完成，現場有工人、機具、施工材料、廢料或其他足證施工階段尚未完成之情事，或已

完成尚未進駐使用者。……(四)修繕：指建築物之基礎、樑柱、承重牆壁、樓地板、屋架，

在原規模範圍內，以非永久性建材為修理或變更，且其中任何一種修繕項目未有過半

者。……(八)非永久性建材：指除鋼筋混凝土、鋼骨（不包含小尺寸之H型鋼）、鋼骨鋼筋

混凝土、加強磚造等以外之材料。(九)小尺寸之H型鋼：指高度不超過一百五十公釐、寬度

不超過一百二十五公釐、中間版厚度不超過九公釐之鋼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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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局、工務局使用管理課現勘，認有妨礙消防救災

及逃生安全，列屬違建拆除作業要點第6點第3款

（A3類）第1目「在供公眾使用建築物屋頂避難帄

台、…影響共同使用者權益，有礙消防救災及逃生

安全之違章建築」，於97年2月20日公告拆除。同年

3月19日經違建人胡Ο華簽立同意拆除切結書，「無

條件接受桃園縣政府強制拆除前揭違章建物」，前

桃園縣政府拆除上開違建，並無違法。 

二、桃園市政府明知原中壢市龍岡路二段○號第1至6層

磚造增建違建物未依法申請建築執照，且坐落防火間

隔（巷）上，經97年3月6日民眾檢舉、公所查報，已

嚴重違反建築法規定；且該府自承同一街廓僅有該違

建物並無其他違建物，卻以「同一街廓應一併查報」、

「拆除能量不足」為由，長期放任該違建物存在迄

今，未予拆除，核有嚴重違失。退步而言，縱其所辯

其因拆除能量不足而無法拆除等語屬實，其未依法對

於該違建物之所有權人、使用人為與拆除能量無關之

罰緩、勒令停止使用、移送司法機關等處分，核有明

確違失。 

(一)按建築第25條第1項前段規定：「建築物非經申請直

轄市、縣（市）（局）主管建築機關之審查許可並

發給執照，不得擅自建造或使用或拆除。」第86條：

「違反第25條之規定者，依左列規定，分別處罰：

一、擅自建造者，處以建築物造價千分之五十以下

罰鍰，並勒令停工補辦手續；必要時得強制拆除其

建築物。二、擅自使用者，處以建築物造價千分之

五十以下罰鍰，並勒令停止使用補辦手續；其有第

58條
25
情事之一者，並得封閉其建築物，限期修改

                   
25
 建築法第58條：「建築物在施工中，直轄市、縣（市）（局）主管建築機關認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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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強制拆除之。」次按，第73條第1項本文規定：「建

築物非經領得使用執照，不准接水、接電及使用。」

再者，同法第94條：「依本法規定停止使用或封閉

之建築物，非經許可不得擅自使用；未經許可擅自

使用經制止不從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科或併科新臺幣30萬元以下罰金。」  

(二)因民眾於97年3月6日檢舉，同日中壢市公所查報，

原中壢市龍岡路二段○號建物係屬未依法申請建

築執照之違建物，「違建情形為第 1至6層磚造增

建」，依該公所97年3月10日中市都字第0970011649

號違章建築查報單所載，上開違建係1~6層磚造增

建，第 1層高度約 3.5公尺，面積約 135帄方公尺

（15mx9m）；第2~6層高度共17.5公尺，每層面積約

81帄方公尺（9mx9m）。此符合違建拆除作業要點第

6點第3款第2目規定:「搭建在防火間隔（巷）之違

章建築。但同一街廓應一併查報，併提審議會議

決。」該府97年1月3日府工違字第0960423772號函

請權責單位勘查；依違建拆除作業要點第8點規定

於97年8月13日排入違章建築審議小組第43次會議

審議，97年8月26日府工違字第0970278872號函示

審議決議:「俟拆除能量充裕後執行。」 

(三)上開違建為第1至6層磚造增建之建築行為，且6層分

屬不同所有人，各層各戶為屋後防火間隔（巷）之

搭建，違反建築法第25條、第86條。本院詢據桃園

                                                        
時，得隨時加以勘驗，發現左列情事之一者，應以書面通知承造人或起造人或監造

人，勒令停工或修改；必要時，得強制拆除： 

   一、妨礙都市計畫者。 

   二、妨礙區域計畫者。 

   三、危害公共安全者。 

   四、妨礙公共交通者。 

   五、妨礙公共衛生者。 

   六、主要構造或位置或高度或面積與核定工程圖樣及說明書不符者。 

   七、違反本法其他規定或基於本法所發布之命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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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建築管理處王振鴻處長表示：防火間隔（巷）

之留設旨在防阻火災之蔓延
26
，故頇同一街廓一併

查報、拆除，惟該府建管資訊系統中，同一街廓尚

無列管類同上開違建之紀錄，該府單獨將上開違建

排入違章建築審議小組，而未依違建拆除作業要點

第7點
27
「由本府工務局填發拆除單，於30個工作天

內拆除」規定辦理排拆之理由，乃因上開違建尚符

合違建拆除作業要點第6點第3款第2目規定，故踐

行「提審議會議議決」程序等語。 

(四)關於桃園市政府何以迄今均無充裕能量以執行上開

違建之拆除作業一節，依該府提供書面資料及詢據

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王振鴻處長表示：違建標的

之認定及其執行方式係屬該府判斷範疇，上開違建

不法事實仍復存在，亦納入現行「桃園市違章建築

處理要點」賡續列管處理，最終上開違建自當在去

化過程中遭拆除等語。 

(五)經查，上開第1至6層磚造增建違建物未依法申請建

築執照，且坐落防火間隔（巷）上，經97年3月6日

民眾檢舉、同日公所查報，已嚴重違反建築法規

定；且該府自承同一街廓僅有該違建物並無其他違

建物，卻以「同一街廓應一併查報」、「拆除能量不

足」為由，長期放任該違建物存在迄今，未予拆除，

核有嚴重違失。退步而言，縱其所辯其因拆除能量

不足而無法拆除等語屬實，其未依法對於該違建物

之所有權人、使用人為與拆除能量無關之罰緩、勒

令停止使用、移送司法機關等處分，核有明確違失。 

                   
26
 內政部營建署72年1月9日台內營字第123824號函參照。 

27
 違建拆除作業要點第7點：「第6點第1款至第4款其執行方式如左：（一）經各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單位）認定後，由本府工務局填發拆除單，於30個工作天內拆除。（二）若違章建築

規模龐大，需召開勤前會議以維執行安全者，則工期順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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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處理辦法： 

一、調查意見二糾正桃園市政府。 

二、調查意見函復陳訴人。 

三、檢附派查函及相關附件，送請內政及少數民族委員會

處理。 

 

 

                              調查委員：高鳳仙 

 


